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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空调” ）2025年第九次临时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6日以电话通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5年11月21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丁盛同志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提

案》

同意《关于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

提案》。

本提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空调：《关于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58）。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公告编号：临

2025-058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空调” )

拟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山川” ）40.00%股权。富山川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953.14万元，哈空调所持富山川

40.0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格为381.26万元 （最终评估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

案通过的评估报告为准），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富山川在产权交易所的

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价人民币381.26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黑龙江联

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成交结果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富山

川股权，富山川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拟转让标

的富山川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1,609.63万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上一年度净利

润绝对值的218.8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3、6.1.4的规定，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益的绝对值低于0.05元，本次交易事项免于提交股东会审

议。

● 本次交易尚无确定最终交易对方，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实施。

●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 交易是否成功及最终交易对方、交

易价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发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与资产结构，降低管理运营成本，提高公司资产运

营效率，公司拟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富山川

40.00%股权。 富山川股权价值已经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评估机构” )评估并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5）第6259号评估报告（以下简

称“评估报告” ），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富山川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885.06

万元，评估值为953.14万。哈空调所持富山川4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格为381.26万元

（最终评估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通过的评估报告为准）， 根据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相关规定， 即富山川40.00%股权在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价人

民币381.26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成

交结果为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富山川股权，富山川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

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控股子公司富山川40%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 尚未确定（初步评估价格为人民币381.26万元。最终评估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通过的评估

报告为准，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评估价格）

账面成本 885.06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尚未确定

放弃优先权金额 不涉及

支付安排 以最终签署协议为准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5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提案》 同意将

公司所持富山川40.00%股权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交易对手

和交易价格将根据最终挂牌结果确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定交易对方，履行相关

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办理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变更登

记等后续工作。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

通过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最终受让方与最终交易价格均存

在不确定性。

本次拟转让标的富山川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1,609.63万元， 占公司经审

计的上一年度净利润绝对值的218.83%，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1.3、6.1.4的规定，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益的绝对值低于0.05元，本次交易

事项免于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确定，但应当符合黑龙江联合

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条件。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富山川40.00%股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哈空调持有的富山川40.00%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限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富山川因市场竞争力不足，其生物科技业务与哈空调核心业务无协同且资源分

散、所处细分市场规模有限，近三年营业收入利润持续下降，本次公司拟公开挂牌转

让持有的富山川股权，是公司提质增效的管理举措之一，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

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与资产结构，降低管理运营成本，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0MA1BATU034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成立日期 2018/10/15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路北路与秦岭路交口

主要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路北路与秦岭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 梁世林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产；食品生产；检

验检测服务。 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销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环保咨询服务；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制品研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地整治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所属行业 CJ41其他制造业。

哈空调不存在为富山川提供担保以及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富山川存在经营性往来款、 内部借款及其他往来款等应付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况，合计1,979.55万元，后续拟在转让中约定处理方式。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00 40

2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50 35

3 日本株式会社爱湾地 1,250 25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3）其他信息

①富山川除哈空调以外的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均同意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的优先购买权利。

②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途径查询，富山川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富山川因未

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给付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该事项不影响本次股权出售

交付。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40

审计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75.84 8,455.56

负债总额 5,352.13 7,389.21

净资产 123.71 1,066.35

营业收入 -1,592.92 38.21

净利润 -942.63 -1,609.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66.47 -1,616.57

（三）哈空调拟转让所持富山川40.00%股份，本次转让不涉及债权转让，仅将公

司对富山川的未实缴出资义务转移至股权受让方；2021年6月富山川增资至5,

000.00万元后，公司持股40.00%，截至目前仍有15,471,800.00元（含注册资本9,

376,848.48元、资本公积6,094,951.52元）出资未实缴，该出资义务转移已获富山川

股东会同意。 根据《公司法》第八十八条，公司对上述未实缴出资仍承担补充责任，

若富山川债权人追偿，公司清偿后可向受让方追偿。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富山川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哈尔滨富山

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

（2025）第6259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

富山川申报的资产总额账面值为8,622.38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为7,737.32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885.06万元。

经评估， 富山川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评

估值为953.14万元（大写为人民币玖佰伍拾叁万壹仟肆佰元整）。 较被评估单位基

准日审计报表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885.06万元，增值68.08万元，增值率为7.69%。

哈空调所持富山川40.00%股权的本次挂牌转让底价为人民币381.26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4/12/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__953.14___（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_7.69____%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 评估机构对富山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

估，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市场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①评估对象或者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的市场，以及相对活跃的交易；

②相关的交易信息及交易标的信息等相关资料是可以获得的。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可参考企业或者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

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并对比较因素进行修正，而对于市场法，评估人员

未能收集到足够的与评估对象具有可比性的交易案例，同时资本市场同类上市公司

价值比率差异也比较大，不宜通过资本市场分析评估对象价值，故不宜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①评估对象以持续使用为前提；

②评估对象具有与其重置成本相适应的，即当前或者预期的获利能力；

③能够合理地计算评估对象的重置成本以及需要考虑的相关贬值。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

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位可以提供、资

产评估师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被评估单位资产

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股利折

现法是将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富山川成立后， 实际经营一直未能实现增资时预期的经营计划。 经营工作自

2024年5月开始完全停止，富山川账户因法律诉讼被查封，目前处于休眠状态。 未来

收益无法合理预测， 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也无法合理估算，

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3）评估假设

根据评估准则的规定，资产评估师对委托人或者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必

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在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设定如下评

估假设。

①公平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已处于交易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

的交易条件等按公平原则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处于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区域性的、全国

性的或国际性的市场）之中，在该市场中，拟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彼此平等，彼此都

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能力、机会和时间；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均是在自愿的、理智

的而非强制的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以便于交易双方对交易标的之功能、用

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交易标的之交换价

值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并由市场行情决定，而并非由个别交易价格决定。

③.假设国家和地方（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所涉及地区）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

行业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环境等较评估基准日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的交易各

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④. 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所涉及地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所执行的有关

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⑤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的持续经营形

成重大不利影响。

⑥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模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其业务范

围（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产品结构、决策程序等与目前基本保持一致，且其业务的

未来发展趋势与所在行业于评估基准日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⑦.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履行其

职责。

⑧.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⑨.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基础资料、财务资料、运营资料等）均

真实、准确、完整，有关重大事项披露充分。

⑩.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未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评估基准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所有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上述评估假设设定了评估对象所包含资产的使用条件、市场条件等，对评估值

有较大影响。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资产评估师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成

立且合理；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签署本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师及其所

在的资产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上述假设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或者上述评估假设不复完全成立时，评估结论即告失

效。

（4）特别事项说明

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哈尔滨富

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23年12月6日作出(2023)黑0102民初

3772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如下:①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3年12月13日前支付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423,737元，于2023年12月30

日前支付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600,000元， 于2024年1月30日前支付原告

苍龙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600,000元，于2024年2月5日前支付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

司工程款500,000元;②剩余工程款100,000元作为维修保证金，待原告苍龙集团有

限公司完成第三项的维修义务后再支付给原告茶龙集团公司，如被告哈尔滨富山川

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第一项约定按时、足额向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上述任何一笔工程款，则全部未付的应付工程款视为全部到期，原告苍龙集团有限

公司有权就剩余所欠全部工程款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③本着友好解决问题的态度，

在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第一项约定足额、按时支付全部四

期工程款后，苍龙公司同意履行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维

修义务（括门卫室墙皮脱落、屋顶防水漏雨、门卫室护水坡塌陷、卫生间瓷砖脱落、洗

手台开裂、车间环氧地坪鼓包、吊顶漏水），维修工作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 维修

工作完成后十日内，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苍龙公司支付剩余

工程款100,000元;若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时、足额向原

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第一项约定的四期中任何一笔工程款，则原告苍龙集团有

限公司有权拒绝履行上述维修义务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法律责任，原告苍龙集

团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所欠全部工程款立即申请强制执行。④原告苍龙集团公司自

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590元，减半收取12,295元，保全费5,000元，

由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647.50元，由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担8,647.50元，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于2023年12月13

日前一并支付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2024年1月31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4）

黑0102执1542号，对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因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调解书履行，苍龙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执行，2024年7月19日，法院作出(2024)黑0102执154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根据2025年9月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5)黑

0102执异335号）裁定；苍龙集团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中，被执行人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

000万元，工业集团公司认缴出资1,750万元、哈尔滨空调公司认缴出资2,000万元，

出资期限已届满，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空调公司均未足额实缴。申请执行人苍龙集

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工业集团公司、 哈尔滨空调公司申请二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

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裁定如下：①追加第三人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

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②第三人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空调股份有

限公司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被执行人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

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根据2023年4月3日(2023)浙0108民初780号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

调解书：

原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①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合同款232.4万元， 该款分5期支付， 具体为:2023年5月20日前支付60万元;

2023年6月20日前支付50万元;2023年7月20日前支付50万元;2023年8月20日前支

付40万元;2023年9月20日前支付32.4万元。 若有任何一期逾期未足额支付的，则原

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应付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②原告自

愿放弃其它诉讼请求，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本案案件受理费25,392元，减半收取12,696元，由原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6,348元，被告哈尔滨富山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348元。 因原

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已预缴诉讼费，法院不予退还，由被告哈尔滨富山

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前向原告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6,348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价格不低于经备案评估值，即富山

川40.00%股权在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底价不低于381.26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产权交

易所成交价格为准。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对方、成交价格、交易标的交

付情况等协议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定交易对

方，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办理公司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等后续工作。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富山川40.00%股权，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聚

焦优势产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定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整体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本次

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受让方与最终交易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暂不构成

关联交易，如触及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本次股权转让

事项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需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交易若顺利完成，公司将不

再持有富山川股权，富山川将退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

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富山川存在经营性往来款、内部借款及其他往来款等应付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合计1,979.55万元，后续拟在转让中约定处理方式。

七、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交易成功与否及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

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25-059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21日，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

2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

补助类型

1 2025-11-21 200.00 27.19 收益相关

合计 200.00 27.19

注：上表合计数与计算值不一致系尾差造成。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

补助的类型，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款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上述政府补助

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25-12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 签署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

同》， 公司为平安银行郑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从上述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7,000万元。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惠州

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

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一

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

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000万元。

3、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惠

州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邮储银行惠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

州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4、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

行上海金山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邮储银行上海金山支行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 ）之

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5、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第三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崂山第三

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东方雨虹” ）之间签订的一系列

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18,000万元。

6、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咸阳分

行” ）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业务发生、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日之次日

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3月

2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担保， 其中对河南东

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00,000万元， 对惠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60,000万元，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20,000万元，对青岛东方雨虹

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60,000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22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关于为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 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84,000万元， 其中

74,000万元为2025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3月21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10,000万元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

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河南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90,000

万元；公司对惠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20,400万元，均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惠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仍为60,000万元； 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5,009.61万元， 其中34,

009.61万元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1,

000万元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

此，上海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19,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

额为60,000万元， 其中26,000万元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4,000万元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6,000万元；公司

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4,907.24元，均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

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咸阳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8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 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91,000万元 （其中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74,000万元，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83,000万元；公司对惠州东方

雨虹的担保金额为30,400万元 （其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4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50,000万元；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9,009.61万元（其中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4,009.61万元，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本

次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15,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

虹的担保金额为78,000万元 （其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6,000万元，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4,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为108,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6月8日；

2、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金濮路36号；

3、法定代表人：李洋；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

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

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防腐材料

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仓储设备

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河南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747,119,424.81元，负债总额

1,432,697,808.31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82,575,616.44元， 流动负债总额713,

887,332.5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14,421,616.50元，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1,582,470,693.13元， 利润总额256,730,482.57元， 净利润219,081,

240.47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534,527,073.88元，负债总额1,

291,519,711.02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6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867,286,

232.64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43,007,362.86元，2025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1,105,375,848.40元， 利润总额150,767,999.87元， 净利润128,

585,746.36元（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河南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

级为6级。

8、河南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惠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8月16日；

2、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精工南环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汪良；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塑料制品制造；橡

胶制品制造；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办公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惠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惠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483,037,379.05元， 负债总额

221,885,129.87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5,831,774.07元，流动负债总额176,053,

355.8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61,152,249.18元，2024年实现营

业收入725,052,835.39元，利润总额75,744,623.00元，净利润64,945,883.69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惠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689,561,606.83元，负债总额497,

968,324.02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4,0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497,968,

324.0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91,593,282.81元，2025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478,434,632.92元， 利润总额34,396,718.59元， 净利润30,441,

033.63元（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惠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

级。

8、惠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5月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5158号；

3、法定代表人：李鲁湘；

4、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保温

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技术

公司0.3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2,634,408,958.18元，负债总额

2,312,476,004.3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84,662,922.22元，流动负债总额1,827,

646,728.2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21,932,953.80元，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1,409,747,896.98元， 利润总额62,176,220.60元， 净利润52,545,

356.41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1,839,634,284.53元，负债总额1,

299,797,375.52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33,4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1,299,

562,175.13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539,836,909.01元，2025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66,835,072.78元，利润总额221,173,534.66元，净利润217,

903,955.21元（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上海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

级为6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潘武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住房租

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11,281,079.18元，负债总额

1,167,694,441.48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90,161,726.45元， 流动负债总额875,

346,248.2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43,586,637.70元，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1,131,471,530.83元， 利润总额75,323,880.10元， 净利润64,565,

538.73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982,288,858.58元，负债总额828,

714,435.08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87,5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826,527,

968.3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53,574,423.50元，2025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952,073,228.32元， 利润总额12,538,292.91元， 净利润9,987,

785.80元（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青岛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

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新型材料产业园雨虹大道1号（312国道与

107省道交汇处）；

3、法定代表人：李海章；

4、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

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

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咸阳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436,709,909.98元， 负债总额

249,066,129.8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0,042,739.73元，流动负债总额170,821,

390.1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87,643,780.10元，2024年实现营

业收入861,247,799.61元，利润总额73,459,849.26元，净利润62,976,468.35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409,251,032.72元， 负债总额

196,764,842.9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9,072,401.40元，流动负债总额179,552,

842.94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12,486,189.78元，2025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688,766,235.77元， 利润总额29,226,364.33元， 净利润24,842,

409.68元（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咸阳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

级。

8、咸阳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平安银行郑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甲方（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乙方（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

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柒仟万元整；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

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

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

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

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伍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三）公司与邮储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所设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

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基于本合同被担保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公司与邮储银行上海金山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区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所设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

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以及基于本合同被担保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五）公司与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第三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商

业汇票承兑、 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

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

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六）公司与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

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

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

日起三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

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

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

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柒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

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

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有其99.69%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上

海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该控股子公司的其

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582,054.89万元，占公

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34%。 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

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77,301.89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3.15%； 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753万元， 占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9%。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628,054.89万

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19%。 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

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623,301.89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00%；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4,753万元，占

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9%。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平安银行郑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2、公司与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邮储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邮储银行上海金山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7、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8、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